附件

推荐申报名额一览表

	
	优秀教学
质量奖
	优秀教学
组织管理奖
（个人奖与集体奖）
	优秀教学

实验室奖

	临床医学系
	5人
	各院系原则上各限报一名（个）
	各院系原则上各限报一个

	第二临床学院
	2人
	
	

	麻醉学系
	1人
	
	

	中西医临床医学系
	1人
	
	

	眼视光学系
	1人
	
	

	口腔医学系
	1人
	
	

	基础医学院（含法医）
	5人
	
	

	医学影像学系（含生物医学工程）
	3人
	
	

	医学检验学系 
	2人
	
	

	护理学系 
	2人
	
	

	人文社会科学院（含公共事业管理）
	2人
	
	

	外国语言文化系
	2人
	
	


	文献检索教研室
	1人
	
	

	成人教育学院
	
	
	

	教务处
	
	
	

	学校评审后奖励总名额
	20
	集体奖2个

个人奖5名
	3

	说明：

1．优秀教学质量奖和优秀教学组织管理奖评选条件请参考川北医[2006]12号文件《川北医学院优秀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和《川北医学院优秀教学组织管理评奖暂行办法》

2．优秀教学组织管理奖的评选范围：

1）集体奖：各教学单位（系、处、室、科）、教务处（处、各科）、成教院（处、各科）。

2）个人奖：各教学单位管理干部、教学秘书及教辅人员、教务、成教部门管理人员。
3.成果奖申报书按省、国家成果奖要求填写，以便学校向上推荐。


